
庭审现场

古代“死不见尸”案
裁断背后的理念

俗话说， “活要见

人死要见尸”。 那么， 古

代发生 “死不见尸” 案

时， 衙门如何裁断呢？

古代断案讲究 “但

凡人命之事 ， 须要尸 、

伤 、 病 、 物 、 踪 ， 五件事俱完 ， 方可推

问。” 这是古代的 “法官” 处理人命案件，

必须要具备的五大要见： 尸是指尸体； 伤

是指经过验尸后发现的致命伤； 病是指经

过验尸后发现致死的病因； 物就是指物证，

尤其是指致命的凶器； 踪就是指具有足以

证明行凶情节的证人证言等。

其中， 尸体是首要条件， 没有尸体 ，

其他要件根本不成立， 判案就无从谈起。

不过， 古人自有古人的智慧。 虽然见

不到尸体， 但也并非束手无策。 本期 “中

外案志” 就举了宋明清三个朝代各一 “死

不见尸” 案。 三个故事分别收录于南宋郑

克的法制著作 《折狱龟鉴》， 明代余象斗编

辑的 《皇明诸丝公案》 和清代吴炽昌撰写

的 《客窗闲话》 中。不难看出，在古代，为了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如果没有发现尸体，

即使有其他的证据，仍然不能直接定罪。

最近几年， 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强调在

定罪量刑上要 “慎用死刑” 的原则。 可见，

无论在哪个朝代， 尊重每个人生命权的思

想都是相通的。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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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男子坠楼案开庭
女老板等 6人被控非法拘禁

8 ? 21 日至 22 日， 备受关注的“广州

十三行男子坠楼案” 在广州越秀区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 女老板许某及其男友等 6 人受

审。 在法庭上， 6 人被控涉嫌非法拘禁罪。

黄某鹏等人的家属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 要求被告人赔偿死亡赔偿金、 医疗费等

费用。 2018 年 12 月 16 日， 死者黄某鹏等 3

人因被老板怀疑盗窃衣物， 遭分别关押盘问

并殴打， 后黄某鹏在逃脱时坠地身亡。

6被告人被控非法拘禁

公诉机关指控， 2018 年 12 月 16 日，

被告人刘某荣等人因怀疑仓库服装被盗与被

害人黄某鹏等三人有关， 而将其分别关押盘

问并殴打。 黄某鹏乘看管松懈之机， 翻越阳

台护栏逃脱， 在跳落过程中坠地死亡。 公诉

机关认为， 6 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

罪。

被害人黄某鹏等人的家属向法院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 要求被告人赔偿死亡赔偿金、

医疗费等费用。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各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4 名鉴定人

出庭对相关鉴定意见作出说明。 法庭充分保

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庭审结束

前， 各被告人还作了最后陈述。 刑事部分审

理完毕后， 法庭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了审

理。

被害人及被告人家属、 人大代表、 社会

群众共 40 余人旁听了庭审。 案件将择期宣

判。

死者家属：对方欲赔80万和解

8 月 23 日上午， 北青报记者联系到死

者黄某鹏的哥哥黄庆锋， 他告诉记者， 作为

家属， 又身为证人， 庭审的时候他无法到场

旁听， 只能在法院门口等待。 他的父母和三

个妹妹参与庭审。

黄庆锋称， 在开庭之前， 对方曾联系他

和家人说愿意赔偿他们 80 万元， 希望能获

得家属的谅解书， “我们有过三次通话和一

次见面， 对方说按照法律相关规定， 最多赔

给我们五六十万， 他们愿意多加 20 万赔给

我们 80万， 希望我们出具谅解书。” 黄庆锋

说， 他和家人拒绝了庭审前的赔偿， 弟弟去

世后， 父母情绪一直很低落， 直到现在都没

有缓过来， 他们希望通过法院审理得到一个

公正合理的审判结果， “所以没有接受和

解。”

黄庆锋说， 现在他和家人都在等待审判

结果， “但直到现在对方都没有真正给我们

一家道过歉， 这让人难以接受。”

案情回顾

2018 年 12 月 16 日 17 时许， 广州越秀

?方接到群众报?， 称在一德路大同坊北座

对出人行道上有一男子从楼上坠落倒地。 后

?方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置， 经医务人员现

场确认， 该坠楼男子已经死亡。

针对此事， 越秀?方曾先后两次发布?

情通报， 2018 年 12 月 17 日晚间， 越秀?

方通过官方微博通报称了初步调查情况， ?

方称， 12 月 16 日 17 时许， 越秀?方接到

群众报?， 称在一德路大同坊北座对出人行

道上有一男子从楼上坠落倒地。 接报后， 越

秀?方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置， 同时通知

“120” 医务人员到场。 经医务人员现场确

认， 该坠楼男子已经死亡。

经初步调查， 某服装店老板许某 （女，

32 岁， 黑龙江人） 因怀疑其员工黄某 （男，

20 岁， 广东惠来人） 盗窃店铺仓库内衣服

（仓库设在该事发地大同坊 9 楼）。 事发前，

许某与其男友刘某 （男 ， 41 岁 ， 广州人）

及另外 4名男子到仓库处找到黄某质问。 期

间， 黄某从 9楼阳台处坠楼。 经法医初步勘

验， 死者黄某符合高坠死亡特征。

12 月 19 日， 越秀?方再次发布通报

称， 连日来， 微博微信群等自媒体平台传播

所谓“死者被殴打并被扔下楼” 的质疑， 经

?方调查， 此为死者同事林某在其朋友圈发

布的不实信息， 林某已承认错误并在朋友圈

进行了澄清。 有关“死者黄某被女老板殴

打” 等视频， 经其父亲辨认， 该视频中的当

事人并非其子黄某。 此外， 针对网络流传

“买通派出所让家属签名确认是自杀” 的说

法， ?方郑重声明， 此系纯属谣言， ?方将

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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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编辑词条涉名誉侵权

百度被判公开赔礼道歉

因认为百度用户在“百度百科” 上对其已故父亲词条的

编辑行为侵犯其父名誉， 原告赵某某将平台方百度公司诉至

北京互联网法院。 法院判决百度公司在涉案词条页面的显著

位置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 向赵某某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并赔偿赵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6元。

原告赵某某诉称， 2013 年 1 月和 6 月， 百度用户对赵

某某之父的“百度百科” 词条进行两次编辑， 加入其父是

“大文贼” 字句、 删除其父代表作中的歌剧剧本 《红珊瑚》。

上述添加侮辱性字句的行为经“百度百科” 编辑审核发布并

保留至 2018年 7月， 而其父代表作一直未恢复。

赵某某认为， 该行为侵害其父及家人的名誉权， 百度公

司对词条编辑的审核存在过错， 应承担停止侵害、 恢复原

状、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法院认为， 对死者进

行负面的社会评价， 不仅侵犯了死者的名誉， 也影响到死者

近亲属整体名誉以及个人名誉。 该案件中， 涉案百度用户通

过删除词条内容的方式掩盖赵某某之父系歌剧 《红珊瑚》 作

者的行为， 将影响互联网用户真实、 全面地了解其父生平及

其代表作品， 一定程度上造成其父的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

在涉案词条末尾添加明显对赵某某之父职业道德及人格加以

侮辱、 贬损的言论， 基于“百度百科” 的开放性， 上述内容

面向不特定的互联网用户进行展示历时五年之久， 严重损害

了赵某某之父的名誉。 百度公司未尽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管

理义务， 应当向赵某某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华数传媒侵害著作权

爱奇艺获赔 100万余元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原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 （下称爱奇艺公司） 诉被告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下称华数公司） 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

判决， 判令华数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并赔偿爱奇艺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100万余元。

原告爱奇艺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称其系娱乐评论品牌

节目 《爱奇艺早班机》 的制作人和著作权人。 《爱奇艺早班

机》 节目自 2013 年 4 月开播至今， 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及

知名度。 华数公司在其出品的 99 期 《看娱乐》 节目分别使

用了 99 期 《爱奇艺早班机》 节目中的部分栏目内容， 并将

爱奇艺公司的水印、 标题等予以遮盖及修改， 通过“华数

TV” 进行传播， 上述行为侵害了爱奇艺公司的合法权益。

庭审过程中， 华数公司否认侵权， 称 《爱奇艺早班机》

节目非爱奇艺公司原创， 其使用的大量节目元素如图片、 视

频等均来源于第三方网站。 《看娱乐》 节目系华数公司独立

创作， 享有独立著作权， 两节目名称、 时长、 编排等均不相

同， 且为免费播放， 未添加广告， 用户量及播放量小， 华数

公司未因此获利， 爱奇艺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 故不同

意爱奇艺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 99 期 《看娱乐》 节目“大

咖抢头条” 栏目中使用了 《爱奇艺早班机》 节目“这不是头

条” 或“猛料猛料” 栏目中的完整内容， 华数公司构成对爱

奇艺公司署名权、 修改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因投诉致中标结果无效

竞标人起诉索赔被驳回

中标后被投诉致结果无效， 竞标人以付出标书制作成

本为由将招标单位告上法庭， 请求判令赔偿损失。 近日，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这起案件， 驳回了其招

标单位赔偿制作标书支出费用 18000余元的诉讼请求。

2018 年， 许昌某局就下属管理公司物业服务项目发

出招标公告， 多家公司参与竞标。 经评审， 某物业公司中

标。 不久， 许昌市财政局收到投诉， 投诉理由为招标文件

其中一项条款带有明显倾向性。 该局作出投诉处理决定

书， 中标结果无效， 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 并按修改

后的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庭审中， 招标单位称公开招标是对所有人发出的公

告， 物业公司为竞标其自身利益而做的竞标准备工作， 是

为了参与招投标主动、 自愿的投入。 该单位依法开展招标

行为， 中标候选人公示后因他人的投诉导致本次采购行为

终止， 双方之间采购合同并未成立， 不存在合同法律关

系， 且不存在 《合同法》 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虽然由于该单位准备不够充分

造成中标结果无效， 但根据 《招标投标法》 《政府采购

法》 规定， 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 并非属于违反诚实信用

的行为。 招标单位发出的招标文件亦为要约邀请， 对招标

人不具有合同意义的约束力， 投标的费用应由投标人自

理。 该物业公司主张的标书制作 18000余元是进行投标活

动产生的费用， 由其自行承担。 王睿卿整理

2019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三

主笔 话闲


